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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口統計既是統治的依據，也可成為統治的技術。英國
殖民者統治香港 156 年，大部分時間都在進行人口統計。雖
然英國殖民者有頗長的時期，以顧汝德的說法言之，實乃「沒
有統計的統治」，可是此種狀態到了 1970 年代卻起了根本的突
變。從對 1971 年的人口普查、內部檔案，以及相關的政府新
聞稿進行研究，本文嘗試揭示英國殖民者如何利用人口普查來
達致統治策略，使人口統計成為延續殖民主義的一種統治技
術，以至挪用統計數據來推動冷戰時期的政治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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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nsus stands as a database and an art of the government. Among the 
156 British colonial occupations in Hong Kong, censuses were constantly 
conducted throughout most time. While the British colonisers had for long 
appeared to be, using Coodstadt’s word (2006), a case of “government without 
statistics”, the 1970s has been a watershed of the British colonialism in Hong 
Kong that marks a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ir art of government. 
Throug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1971 census, related official archives 
and news release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census was employed 
to accomplish ruling strategies in relation to the continuity of the British 
colonialism. Moreover, statistical data were politicised to advance the Hong 
Kong British propaganda during the Cold War.   

Keywords

Art of government, census, housing, knowledge /power, middle class 

一　引言

十九世紀初，人口增長陸續成為歐洲統治者的一大難題，
於是歐洲多國開始出現「人口普查」，透過有系統地生產日趨
精密的知識來維持統治地位（Foucault, 1980: 117–131）。1800
年，英國國會通過《普查條例》，標誌着這樣一種的「知識／權
力」運作正式成為這個傳統西方帝國的管治技術。這種管治技
術在英國亦於十九世紀開始輸出到殖民地。香港作為英國在
遠東的一塊殖民地，則分別於 1844 年及 1881 年通過《居民登
記條例》（Ordinance of Registration of Inhabitants）及《普查條
例》（Census Ordinance）（Hong Kong Registrar General’s Office, 
1881）。然而，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人口普查仍未
被拿來用作維持殖民統治的主要支柱。直到 1970 年代，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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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始起變化，着力加強運用人口普查，並透過人口普查來推
動殖民新政，把香港由一個生活環境惡劣的「難民社會」打造
成為一個聲稱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中產階級社會」。

現時，學者較多直接使用官方統計數據來進行香港研究，
較少深究這些統計數據的知識／權力範式（knowledge-power 
paradigm），特別是分析當中的管治意圖（governmentality）。
然而，顧汝德（Goodstadt, 2006）是例外的少數。從對殖民政
府的政策制定方式進行研究，顧汝德指出，殖民者在 1970 年
代之前是一種「沒有統計的統治」。他的意思並不是指在 1970
年代之前，殖民政府沒有收集任何統計數據，或沒有在釐訂政
策時參考統計數據。他的意思是指，殖民政府在 1970 年代之
前，往往並無在意由人口普查所得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反而較
多時候是視而不見、備而不用，鮮有訴諸統計數據來建構論
述，說服公眾，推動管治，維持統治地位。就此，顧汝德認
為，不完整的統計數據，使得當時的政策制定者都是「殘廢的
政策制定者」（handicapped policy-makers）。只不過，顧汝德清
楚指出，即使在 1970 年後，殖民政府在制定政策上使用統計
數據確有增多，但不代表殖民政府會誠實地使用統計數據而沒
有刻意隱瞞、操控或濫用。

對於統計數據如何成為殖民政府的管治技術，顧汝德是
以 1970 年代之前官方的經濟數據為例。然而，在 150 多年的
殖民統治裏，殖民政府利用統計數據來維持統治地位，並不限
於經濟和財政管理，同樣值得注意的另一大環節就是人口普查
── 殖民政府長期用來進行人口和房屋、交通運輸、教育設
施等規劃的主要工具。到了 1971 年的人口普查，更開宗明義
將所收集之人口資料編錄成一份以「房屋」為核心的「人口與
房屋普查」。那麼，若以 1971 年的人口普查為例，當中的知
識／權力運作跟顧汝德發現的一致嗎？在這個殖民政府改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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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技術的年代，人口普查扮演着甚麼角色？人口普查的數據又
使官民之間的統屬關係出現了甚麼變化？本文嘗試透過政府年
報、憲報、立法局會議記錄、歷史檔案及剪報資料，集中研究
1971 年人口普查，從而解答這些課題，增進理解這個被認為
是殖民政府改變管治技術（art of government）年代的深度。為
了較全面探討這些問題，現先從早期人口普查說起。

二　背景

1841 年，早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前，英軍初到香港島，
雖然尚未全面引入人口普查，但也進行了人口登記。跟其他
英屬殖民地的經歷一樣，例如：馬來亞、澳大利亞和印度，英
人對早期香港所進行人口普查是充滿着濃厚的殖民色彩，主要
的目的也是用來確保殖民地的平穩及社會秩序、預防因華人佔
居維多利亞城帶來社會問題，以至向華人徵收人頭稅（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 Department, 1972: 1）。到了 1898 年，
清廷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及部分九龍
地區，香港成為「租借的殖民地」（張少強，2016：頁 3），
人口普查亦因時因地制宜，延伸至這種複合結構的領土主權
裏。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殖民政府仍直認不諱，在十九世紀
所做的人口普查，目的都是為了掌握「來自鄰近大陸的浮渣」

（Carrie, 1931: 1）。1

從人口普查的整體技術來看，由 1841 年英軍登陸至 1997
年乘坐「漆咸號」離開維多利亞港這 150 多年裏，大致可以分
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844 年《居民登記條例》通過之後，
至 1880 年。在這一段時期，殖民地政府並未有規律地進行人

1 英文原文為 “ the scum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neighbouring 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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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普查。問卷設計亦相對簡化，主要涉及基本出生及社會資
料，如人口的國籍、出生地、性別、年齡、宗教、籍貫及職
業等。相關的統計描述（Statistics Descriptive），即用以分析不
同變項的運算，則以兩個變項為主，與今天常見的三至四項
的交叉運算所獲得的訊息截然不同。第二階段由 1881 年至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這一年，首次通過《人口普查條例》

（Census Ordinance），除了規定受調查人必須回答問題之外，
舉辦時間亦開始規律化，實行了每十年便進行一次人口普查的
做法，並沿用英國模式，逢「一字尾」年份舉行人口普查。但
問卷設計及變項運算，依然未有重大改動。第三階段是 1961
年至今。從統計方法上，戰後香港於 1961 年重新啟動的首次
人口普查，更被認為是香港現代人口普查之開端（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 Department, 1972：47）。現代人口普查在
此是指，除了定期進行、問卷設計多樣化，以及統計運算報告
包涵較多變項之外，就是統計方法的科學化，包括測試性普
查（pilot censuses）、打孔卡（punch card）、普查後核查（post-
enumeration）、樣本大小（ sample size）、調查人員問問題的方
法、資料的保密等等（Barnett, 1961：Volume I: VIII, Volume II: 
LIV, LV ）。與此同時，官方還首次印刷中文縮濃版的「香港戶
口圖解」，以易看易明的圖表及圖形向市民推廣 1961 年的普查
結果。雖說 1961 年的人口普查是劃時代的，是有一套可以獲
得更準確數據的統計方法，可是它所屬的年代還是「沒有統計
的統治」年代，所得的普查結果並未直接用來推動殖民新政，
相關的知識／權力運作未見明顯。這是直到 1971 年的人口普
查終於問世，才可看見知識／權力的運作在香港如何藏在人口
普查當中， 英國殖民者如何訴諸人口普查來推動全新的管治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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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71年 人口普查：
 從「科學技術」到「管治技術」

1970 年代是港英政府轉變管治技術的年代。這種轉變的
目的，是為了持續穩定地統治香港，甚至延續至 1997 年之後

（羅永生，2014：頁 14–30；呂大樂，2012）。當時急務，除
了處理「六七暴動」所反映的社會不滿及所帶來的社會不安，
以及配合英國執政保守黨於 1970 年贏得大選之後急須進行的
改革形象工程外，港英政府還須設法創造有利 1997 年後繼續
統治香港的條件，務求符合大英帝國的長遠利益（李彭廣，
2012：頁 129）。要達到這些政治目的，港英政府必須打破
一種長久以來與民間社會的「互相不存在」的狀態（雷競旋，
1987），建立「 新互動」。這些「新互動」包括一系列的殖民新
政，例如，廣為人知的「十年建屋計劃」、「小學免費教育」、

「公共援助」及「傷殘老弱津貼」等等。因應這些新的管治需
要，港英政府早在戴麟趾年代（1964–1971）已在着手部署，
就連專為這些新的管治需要而設計出來的 1971 年人口普查亦
然。

1970 年代之前，香港主管人口普查的機構數度更易，收
集數據的單位零散錯落，層級亦低，以致被批評效益不彰，數
據不準確（HKLC, 13/03/1968）。直至 1967 年 12 月統計處正
式成立，當時的港英政府才有可被拿出來形容為「一個穩定及
提供準確數字」的部門（HKLC, 28/02/1968）。除了成立一個
具備現代統計功能的統計處去統籌及執行人口普查外，當時的
港英政府亦致力修訂相關人口普查條例，從而釐訂普查主題及
內容，包括問卷設計及其他細節，使之扣緊社會動脈。有趣
的是，一開始的討論中，部分立法局議員依然停留在 1960 年
代初以工業發展為產業之首的思維，提出 1971 年普查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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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只着眼於與工商業發展相關數據（HKLC, 28/02/1968）。經
過多番討論，政府高層才達致將房屋視為當前最急需處理的管
治問題（Housing Board Report, 1966 & 1967）（XCR (69) 195: 
15/07/1969）（HKLC: 26/02/1969, 12/03/1969）。1970 年 5 月 20
日，立法局終於三讀通過以「人口與房屋」為主題的《普查（修
訂）條例》。同年 10 月，時任港督戴麟趾在立法局發表施政報
告，解說了房屋的重要性及未來規劃 （HKLC: 01/10/1969）。
從 1967 年統計處成立至 1970 年的《人口普查（修訂）條例》的
通過，短短四年間，港英政府不僅承繼了 1966 年的人口普查
的科學化技術，更將人口普查部署成新的管治技術，以配合
施行新政。要理解這種新的管治技術有何特徵，就有必要將
1971 年人口普查的問卷設計與 1961 年及 1966 年進行比較。

1971 年人口普查的問卷共分成三大部分：人口基本資
料、住所及住戶，共涉及 47 條問題。人口基本資料合共 31
條，分別較 1961 年及 1966 年多 16 條及 12 條。住所及住戶合
共 16 條，分別較 1961 年及 1966 年多 12 條及 11 條。從「表 1」
可見，1971 年人口普查的問卷設計，出現了多個之前並未觸
及的變項，當中包括首次出現而值得進一步檢視的「交通」。 

項目編號 問卷項目 1961 年
人口普查

1966 年
中期人口統計

1971 年
人口普查

個人資料

1 姓名 ○ ○ ○

2 住址 ○ ○ ○

3 身份證號碼 ○ ○ ○

4 與戶主關係 ○ ○ ○

5 性別 ○ ○ ○

6 年齡 ○ ○ ○

7、8、9 出生月、日、年 ○ ○ ○

表 1：1961年、1966年及 1971年人口普查／中期人口統計問卷項目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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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出生地點 ○ ○ ○

11 籍貫 ○ ○ ○

12 婚姻狀況 ○ ○ ○

13 初婚年齡 X X ○

14 子女出生人數 X ○ ○

15 子女尚存人數 ○ ○ ○

16 習用語言 ○ ○ ○

17 能否說英語 ○ ○ ○

18 教育程度 ○ ○ ○

19 經濟活動身份（自僱／受僱、無業） ○ ○ ○

20 行業 ○ ○ ○

21 職業 ○ ○ ○

22 每週工作時間 X ○ ○

23 學校地址 X ○ ○

24 工作地址 X ○ ○

25 交通方法 X X ○

26 抵達時間 X X ○

樓宇資料

1 樓宇名稱及地址 X X ○

2 類型 X X ○

3 房間總數 X X ○

4 設備（有／無；浴室／廁所／廚房／自來水） X X ○

住戶資料

5 住戶編號 X X ○

6 人數 ○ ○ ○

7 住戶類型（團體住戶；單住戶／複住戶／
團內戶）

X ○ ○

8 居住條件（團體住戶；業主／全租／
二房東／三房客／分租／免租）

○ X ○

9 居處類型（床位／樓梯底／設備齊全／帳篷
／天台／寮屋等）

○ ○ ○

10 租金 X X ○

11 每月入息 X ○ ○

12 車輛 X X ○

參考資料： 1971 年人口普查問卷（304.6095125 HTE 1971）
 ○：有  X：沒有



27

統計與統治：1970 年代出現的「中產階級」

在 1971 年的人口普查中，「交通」不僅出現在問卷裏，
亦成為統計運算報告的重要部分。1971 年的問卷與「交通」有
關的主要包括「車輛」及「交通方法」兩項。與統計描述有關
的，則分別出現在兩份報告裏：一份是「1971 年人口及房屋普
查（主報告）」，另一則是港英政府於 1974 年編製的「1971 年
人口及房屋普查：交通狀況」。「主報告」中，主要包涵一個有
關人口使用交通工具狀況的圖表。「交通狀況」報告則共有 60
頁，共分三個章節：普查數據、擁有車輛及可使用車輛、使用
交通工具的特徵，主要包括 11 個多項變項的圖表及統計分析

（表 2 及表 3）。

問卷項目 問卷答案選項

交通方法

不適用；
不用交通工具；

地區：九龍／新界／港島；
交通工具種類：巴士／小型巴士／私家巴士／貨車／私家車／火車／的士／白牌／

其他／渡輪

抵達時間
不適用；

上午／下午；
時／分

車輛
團體住戶；

自置車輛 0, 1, 2, 3, 4+；
其他可用車輛 0, 1, 2, 3, 4+

表 2：1971年人口及房屋普查問卷中有關「交通」的問題

參考資料：1971 年人口普查問卷（304.6095125 HTE 1971）

項目 圖表名稱
1 Number of Land Domestic Households by Car Ownership by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by Census Area
按統計地區及每月住戶收入劃分陸上住戶擁有車輛數量

2 Population, Household and Car Ownership by Traffic District
按地區劃分的人口、住戶及住戶擁有車輛數量

表 3：1971年人口及房屋普查報告有關「交通」的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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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人口普查的其中一大特色，是管治階層在問卷
中，設定緊扣當下社會變化及藉此規劃未來政策的問題。早
在 1967 年，港英政府便為 1971 年的人口普查的問卷設計做準
備工作。當年的 12 月 31 日， 不同部門組成的「1971 年人口普
查問題工作小組」召開了第一次會議，討論以 1961 年及 1966
的問卷為基礎，探討 1971 年的問卷內容應如何增減。為期兩
年多的會議中，有關人口與交通狀況的討論非常熱烈，政府部
門不僅希望透過普查，宏觀地了解住戶擁有車輛的數目，更
微細至人們使用甚麼交通工具上學上班、所需之時間，以及

參考資料：1971 年人口及房屋普查主報告：頁 206；1971 年人口及房屋普查交通狀況報
告：頁 52 – 64 

3 No. of Cars, Cars/1000 Population and Cars/Car Owning Domestic Household 
by Traffic District

按地區劃分的車輛數量，每千人車輛擁有率及擁有車輛住戶擁有車輛率
4 No. of Land Domestic Households by Household Income by Car Availability 

by Traffic District
按地區住戶收入劃分的陸上住戶擁有車輛數量

5 Trips to Work by Origin and Destination
按出發地及目的地劃分的上班行程次數

6 Trips to Work by Hour of Arrival
按抵達時間劃分的上班行程次數

7 Trips Legs to Work by Mode of Transport
按交通方法劃分的上班行程段次數

8 Person Work Trips by Senior Mode of Transport
按交通方法級別劃分的上班行程次數

9 Trips to Study by Origin and Destination
按出發地及目的地劃分的上學行程次數

10 Trips to Study by Hour of Arrival
按抵達時間劃分的上學行程次數

11 Trips Legs to Study by Mode of Transport
按交通方法劃分的上學行程段次數

12 Person Study Trips by Senior Mode of Transport
按交通方法級別劃分的上學行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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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收入與擁有汽車的狀況等等，從而進行大眾運輸工具的
規劃（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 Department, 1972 & 1973: 
37）。因此，在 1971 年的問卷中，便加上了「汽車」、「交通方
法」及「到達時間」等新變項，並以這些新的變項和 1966 年已
經存在的變項如「工作地址」、「學校地址」及「住戶收入」等進
行交叉分析，從而獲知勞工人口流動、人口移動、大眾運輸交
通的資料（HKRS276-7-332）。

透過統計描述的報告，同時也可看見「交通」作為 1971 年
人口普查新增的變項，實在是當時管治階層規劃香港未來發展
之必須參考元素。例如：每天有多少人從旺角到中環上班、每
天有多少人要在早上九點到達中環上班、每天有多少人乘坐的
士到灣仔上學等等。以上分析數據，已經超越簡單的人和交通
工具之關係，而是將數據放在城市發展的「社會經濟」脈絡去
思考和運用。1970 年代初，港英政府在開發新市鎮、興建地
下鐵路、推動產業轉型之時，也明顯有參考到這些數據（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 Department, 1974）。

以上就 1971 年人口普查中有關「交通」變項所作的分析是
想說明，1971 年確是由「沒有統計的統治」進入了「有統計的
管治」時期。然而，正如顧汝德指出，這並不代表殖民者就會
老老實實根據人口普查的分析數據釐訂政策。以下部分將會進
一步探討當時的港英政府如何挪用統計數字，配合管治需要，
構建論述，推動新政。

四　虛構的中產階級

1971 年，香港首次以房屋（housing）作為人口普查核心，
並在普查進行之前，已然成立了一個新的、集不同政治精英的

「屋宇政策研討委員會」（Housing Board）密集式與統計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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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要求 1971 年普查的問卷設計，需配合政府未來的房屋
政策。在普查完成之後，時任統計處處長陶健（Topley）也以
人口普查所得的統計數據，發佈了一篇新聞稿，名為〈戶口統
計最新發現，清貧人家大減，中等階層出現〉來替當時的管治
需要進行政治宣傳（《星島晚報》，08/12/1971）。

這篇新聞稿的原有英文標題為：“Census results show 
higher result incomes, Substantial  middle class established”。 也
許，其時香港仍處於冷戰浪尖，「中產階級」經常被左派報章
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代表」（《香港工商日報》，01/11/1966:
頁 1），屬於政治敏感字眼，因而新聞稿的中譯標題只好把

「middle class」譯成「中等階層」，以致時評也多沿用「中等階
層」進行論述。只不過，無論是英文原題或中文譯題，均具冷
戰時期的政治宣傳色彩，同樣要把在其統治之下的香港社會，
描述成一個正在擺脫貧窮的充裕社會。從新聞稿的內文還可看
到，當時的港英政府是有特意訴諸統計數字來粉飾昇平，透過
凸顯 1971 年「住戶收入」比起 1966 年的升幅有多大，指出「人
們收入普遍增加」，斷言有「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趨勢，已為
日後的「繁榮安定」論打下數字基礎。

然而，有必要指出，早在 1960 年代末及 1970 年代初，
學者已開始探討「中產階級」在香港的出現狀態，但罕有好像
這一篇官方新聞稿那樣，僅以「住戶收入」作為劃分準則。例
如，根據 Jarvie & Agassi Jarvie（1969）研究所得，中產階級在
當時的理解是指「白領文職」及「有教養和穩重」的一個階層。
Hopkins（1972）同樣指出，當時香港確是出現了一個「新中產
階級」（a new middle class），但這個新群體是指那些突然冒升
起具有能力購買私人物業作自住用途的業主。即使到了 2000
年之後，呂大樂及王志琤（2003）引用 1971 年的人口普查結
果，嘗試說明當時確實出現了一個中產階級，但二人所引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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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也主要是「職業結構之轉變」及「勞動人口按職業分類
之增減」等分析變項，以說明二次大戰後，香港經濟迅速發展
及其帶來的結構性轉變，以致加劇社會流動，從而催生了中產
階級。換言之，不同年代研究 1970 年前後中產階級的學者，
均極少將「住戶收入」視作劃分「中產階級」的唯一準則。當時
的統計處處長陶健採用這樣一種輕易地即可過關的劃分準則，
得出的統計結果例必只會是一幅（誤導地）充滿憧憬的畫面。

更具爭議的是，這篇新聞稿附有一名華富邨婦女購買日
常用品的相片，標題是「香港的新中等階級」（圖 1）。相片說
明寫道，工業發展已為香港「帶來新的繁榮」，從而出現「為數
甚多的中等階級」，並以近似今天銷售豪宅的文字，繪述華富
邨的居住環境，指它「位於港島西南海岸，可容納五萬多人居
住，是世界上同類型最大屋邨之一」。然而，華富邨在當時只
是屋宇建設委員會旗下的廉租屋，統計處竟以華富邨為「中產
階級」的象徵，既是言過其實，也另有意圖。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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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儘管今天人們常以「富貴屋邨」來形容華富邨，但
回到 1971 年，它被塑造成中產階級的象徵在在是跟現實脫節
的。根據 1970 年前後的報章報道，當時最具中產階級象徵意
義的、是 1968 年落成第一期的美孚新邨。美孚新邨第一期在
出售之初也強調自身是一個屋內設備齊全、社區公共設施應有
盡有的龐大住屋群（HKRS70-3-297）。外籍學者 Rosen 於 1976
曾對美孚新邨進行研究，也認為美孚新邨在當時屬於中產階級
的住宅。反觀華富邨，除了只是一個廉租屋邨，供予中低收入
階層入住之外，它更位處偏遠，整個 1960 年代中期後，房屋
官員要透過加強交通設施、提供更優質的小學及中學、彈性處
理申請人的入息上限，以及延遲加租等方案，方能吸引更多人
願意入住（HKRS 156-3-20；《華僑日報》，1969/01/29：頁 5）。

港英政府挪用人口普查的「住戶收入」數據，並進而將
華富邨說成是中產階級的象徵，有其短期和長期的政治經濟
意圖。短期來看，整個 1960 年代，房屋部門的開支都非常
之大，當中以屋宇建設委員會為最（HKRS156-3-20：April 
to June, 17/06/1969）。面對此一困局，委員會一方面批評政
府沒有提供協助，另一方面就是設法籌集更多資金，包括借
貸、調升租金及出售房屋（HKRS156-3-20：27/01/1970）。當
時政府及屋宇建設委員會的立場，一致認為借貸行不通，出
售房屋則仍具爭議，只有調升租金是共識。屋宇建設處處長
兼屋宇建設委員會委員廖本懷，當年談到委員會的財困時指
出：「屋宇建設委員會唯一關心的是租金的收入。」（《華僑日
報》，29/01/1969: 頁 5）要加租，如何向市民開口？除了強調
資源短絀，不加租無法繼續蓋建公營房屋之外（《華僑日報》：
16/05/1971：頁 6），另一方法，就是重新演繹與租金直接相關
的「住戶收入」，提高居民願意接受加租的可能性。

長期來看，在 1970 年代之時，英國本不想放棄香港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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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並按麥理浩在上任前訂下的「治港大綱」進行部署，試圖
透過提升生活水平，將香港粉飾成為一個「模範城市」來贏取
香港華人的支持，跟中共爭取 1997 年後的香港主權。故此，
規劃城市、興建房屋、改善生活環境就是當時英國要在香港維
持殖民統治的續命大計。為了達致這樣的管治意圖，港英政府
在 1970年代初，除有統計處發佈的那一篇新聞稿之外，亦先
後以不同方式向大眾宣傳香港的人均收入正在提升。例如，
時任財政司夏鼎基以「戲劇性的改善」來形容「住戶收入」的增
加（HKLC 13/10/1971）。《香港年報 1971》英文版則引用統計
處的說法，指香港已出現「實質的收入增長」，而且「人口財富
趨向平均」，進而得出「一個實質的中產階級正在冒升」的結
論（Hong Kong Annual Report of  1971: 2）。 2 自此之後，有關
中產階級的官方論述也開始較多。例如，按筆者統計所得，立
法局有關中產階級的政策辯論在 1950-60 年代只有 7 次，但在
1970 年代就有 33 次，使得中產階級在戰後香港社會成為一個
常見的階級想像。

五　結語：由統計推動出來的「善政」年代

透過統計數據設定下來的論述框架，往往為港英政府提
供了新的管治優勢，讓港英政府成功控制輿論的方向、主題
和語言。在統計處處長陶健的新聞稿發佈了一個月之後，市
民 Richard Lee 投稿到《德臣西報》（China Mail），公開質問房
屋官員三條問題，其中一條就是「政府是否有想過，目前想申
請廉租屋的中等收入戶，其實不具備申請廉租屋的資格，因

2　 原文為：“A more substantial middle class is emerging in what now looks like 
a stable and increasingly affluen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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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的薪水高於入息要求」（HKRS70-3-149(A)）。3 另有一
名經濟分析員同樣在報章撰文表達類似看法，指出政府興建
廉租屋，只是為了照顧收入不多的市民，但他們「工資不斷地
增加」、「入息已經超過了居住的資格」。是故，該名經濟分析
員建議政府，應把這些「小富」遷出廉租屋。因應政府有意加
租，有報章甚至評論「大部分住戶是付得起加租」的講法（《工
商晚報》，22/10/1974: 頁 1）。這些形容廉租屋居民為「小富」，
或是認為廉租屋居民能夠應付租金上升的說法，都在有意無意
之間唱和了統計處的新聞稿，並在公眾當中製造支持政府的聲
音。

然而，透過統計數據作為控制民意的管治技術，並不一定
沒有帶來反對聲音或其他意見。當時也有民間聲音對「中產階
級出現」論提出質疑。例如，市民張畢明質疑統計處根據當時
數據得出「中產階級百分比增加」的結論並不合理：「月入一千
至二千的戶口增加，充其量只能是說收入有所改善，絕不能
說是財富平均分配的趨勢」（HKRS341-1-72）。香港社會服務
聯會也不同意「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趨勢已經出現，時任總
幹事許賢發反指，香港「確實存在」貧富懸殊（《華僑日報》，
11/08/1973: 頁 5）。

無論認同或不認同官方的統計推論，中產階級作為管治
類別，只消不久已在當時確立下來，也成為香港自身的社會
想像，長期主導香港的政策發展。1973 年，何東孫女西門士

（ Joyce Symons）在立法局的會議上建議，中產人士既然沒有
老年金保障，為他們未來投資設想，政策上應協助他們置業

3 原文為：“Does the government ever think of building Low-cost estates for 
middle-income people who are disqualified to apply for flats in the present Low-
cost housing estates because their earned wages exceed the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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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LC, 15/03/1973）。張有興則提出，當時中小型私人樓宇
空置問題嚴重，而中產又未有足夠資金支付首期，因而建議
政府貸款給中產人士，協助他們置業（HKLC, 12/12/1973）。
1976 年，胡文瀚說得更徹底。他指出，既然當前的公屋政策
無法滿足中產人士對置業的需求，一個公屋出售計劃應可解
決這個問題（HKLC, 24/03/1976）。同年，政府宣佈啟動「居
者有其屋計劃」（HKRS163-7-3 ：24/10/1973）（HKRS163-7-3: 
28/09/1973）。由此可見，儘管當時社會存在不少質疑「中產階
級出現」的聲音，但這種透過人口普查的「住戶收入」數值，
誇大「中產階級」比例的策略，最終得以配合當時港英政府的
管治需要，更成功為英國殖民主義營造了一個被認為可讓香港
得福的「善政」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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